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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YCR-2021-0050002

东营市教育局文件
东教发〔2021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区教育局，开发区分局，胜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，局属各学

校，局机关各科室、单位：

现将《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东营市教育局

2021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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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充分发挥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在教育教学、教科研

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进一步提高我市学前和中小学段教师的

专业水平，造就一支政治过硬、品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教学有方

的高素质教师队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市级教学能手是有较高研究能力与教学水平，在一

定领域、学科或专业内居领先地位并在市域范围内产生示范影响

的优秀教师。市级学科带头人是市级教学能手的高一层次发展，

属于本领域、本学科或本专业的优秀教师代表和领军人物。

第二条 根据《东营市教学教研评定工作管理规定》，市级

教学能手每两年评定一次，市级学科带头人每四年评定一次。通

过综合考查参评对象的教育教学工作情况，对教育工作成绩优

秀、教学水平达到一定标准的，市教育局认定其为市级教学能手

或学科带头人，颁发证书。

第三条 取得市级教学能手或市级学科带头人称号的教师

应当模范遵守职业道德，主动承担教育教学工作，积极参与教科

研工作，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，自觉接受学校、县区教研机构

和市教科院的管理。

学校要加强对本校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的管理和使

用，对有违反师德要求，进行有偿家教、推销教辅材料、体罚学

生、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等行为且经查实的，或年度考核不合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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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出现其他不适合担任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情形的，要据

实提报，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认定，报市教育局核准，撤销其市级

教学能手或市级学科带头人称号，并收回证书。

第四条 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实行任期制度和定期注

册管理制度。自获得市级教学能手或市级学科带头人称号起，有

效任期为五年，五年期满需进行注册认定。

第五条 期满需要注册时，市级教学能手或市级学科带头人

本人填写申请表、提供任期内相关佐证材料以及当年度课堂教学

录像课 1 节。予以注册认定的基本条件为，在有效任期内，年度

（学年度）综合考核等级在“合格”及以上，提交课堂教学（录

像课）课例考查成绩及格，市级教学能手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条以

上、市级学科带头人应具备下列条件两条以上：

（一）执教过县区级及以上公开课或课堂教学评比一等

奖以上，或在市级及以上课程资源、教科研成果评选中获二等奖

以上。

（二）在县区级及以上会议上做过学术报告或介绍过教学

经验，或在市级及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专业论文。

（三）担任市级及以上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省教育教学研究

课题主持人且通过结题鉴定的。

（四）获得过县区级及以上综合表彰。

（五）指导培养的青年教师至少有 2 人获得市县区以上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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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等方面的奖励。

不予注册认定的情形有：

（一）不符合本条款上述要求的。

（二）任期内脱离本学科教学工作两年以上或承担教育教

学工作量不达标的。

（三）因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东营市域的。

第六条 学校和县区教研机构逐级审核其资格条件。符合条

件的，县区教研机构和市直学校参照本办法第五条对其任期内的

教育教学业绩进行考核，提出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的认定意见。

市教科院对县区教研机构和市直学校认定“合格”的市级教学能

手、学科带头人材料进行抽检，抽检比例不低于 30%。

第七条 市教科院统筹安排注册认定的范围和时间，对

转学段、转学科的市级教学能手和市级学科带头人需要重新认定

的情况做出相应安排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试行，有效期 5

年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教科院负责解释。

东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5 日印发


